
泰政发〔2020〕11号

泰安市人民政府

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

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

各县、 市、 区人民政府， 各功能区管委， 市政府各部门、 直属单

位， 省属以上驻泰各单位：

为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， 推动全市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

发展， 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

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9〕12号）精神， 结

合我市实际， 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 工作目标

到2020年年底， 全市主要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体系基

本建立，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0%以上， 设施农

业、 畜牧养殖、 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水平明显提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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